2022-2023学年度上学期教师园本培训方案
康荣镇中心幼儿园
一、指导思想
根据绥化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印发《绥化市“十四五”时期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校长、教师培训计划》的通知、兰西县基础教育教师能力素质提升计划（2021-2025）县级竞赛方案、《兰西县2022-2023学年度上学期教师研培方案》要求，着力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师培训体系，建设一支高素质、专业化、创新型的教师队伍，制定本方案。
二、培训的目标
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，不断提高教师师德水平。通过教科研整合的园本研修机制的运行，促进整体教师专业化水平与能力的发展，使幼儿园的各项研究在科研的态度、手段、方法指导下，在教研的组织形式及其群体合作的团队优势支持下加以落实。
三、培训对象
全园所有参培教师
四、培训时间
2022年9月26日-2022年12月30日
五、研修内容及任务
按月份完成下列主题内容的学习任务。
       2022年9月：说课赛课（任务：每位参培教师准备五分钟的说课，纸质稿上交研培小组，9月30号下午全园教师进行说课比赛，优秀10%，良好20%一般70%）
       2022年10月：活动设计（任务：每位教师准备一节教学活动设计，10月25日上交研培小组，小组评委评选出优秀10%，良好20%一般70%）
2022年11月：教学述评（每位教师准备一份个人工作述评，11月末利用时间进行脱稿讲述。优秀10%，良好20%一般70%）
2022年12月：课件制作（任务：每位教师制作一个课件，12月中旬上交研培小组。优秀10%，良好20%一般70%）
五、组织保障
为确保培训活动有效实施，成立了培训工作领导小组。
组 长：李  野
副组长：马旭红
组 员：戴有兰   焦凤巍   刘允鑫
1、组长为园本培训活动第一负责人，负责培训活动的全面工作，组员负责协助组长做好园本教研活动的具体实施。
2、幼儿园教研小组要高度重视园本研修工作，按计划有序有效开展好各项工作，按时间节点完成各自的工作任务。参训学员不按时完成相关作业的，均不纳入考核；责任自负。
3.教研小组要严格培训质量监控和学情考评。教师进修学校考核分值为70分，幼儿园考核分值为30分，合计100分，综合考核成绩60分以上为培训合格，认定36学时。



